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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体育学院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
管理办法

首体校字〔2016〕42 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学位证书的管理与学位授予信息的报送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，依据国

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位证书是表明学位获得者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证明。本办法所指

学位证书为博士学位证书、硕士学位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。学位授予信息为我校

学位获得者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业信息、研究生学位论文信息等。

第三条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学位证书由学校统一制发。

第二章 学位证书内容与填写

第四条 学位证书内容：

（一）学位获得者姓名的全称、性别、出生日期（需同本人身份证一致），

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。

（二）攻读学位的学科（专业）名称。

（三）所授学位的学科门类或专业学位类别。

（四）学位授予单位名称，校长签名。

（五）证书编号。统一采取十六位阿拉伯数字的编号方法。

前五位为学位授予单位代码；第六位为授予学位的级别，博士为 2，硕士为

3，学士为 4；第七至第十位数为授予学位的年份，如：2016 年授予的学位，填

2016；后六位数为学位获得者的顺序号码。

第三章 学位证书及学位授予信息的管理

第五条 对已经授予的学位，如确有严重舞弊作伪违反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条例”、“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”情形的，学校公示并依法撤销其学位，

宣布学位证书作废。

第六条 学位证书遗失或损坏，学位授予者本人需提出书面申请，学校可出

具相应的“学位证明书”。学位证明书与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效力。

第七条 研究生部、教务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等部门负责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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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学位授予信息数据结构和有关要求，采集并整理

学位授予信息。校学位办公室汇总、统计并报送北京市学位主管部门及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八条 学位授予信息补报、修改、删除，须由责任部门向校学位办公室提

出书面申请，报分管博士、硕士或学士学位工作的校领导审批，经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主席签字同意后，上报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申请数据补报、修改、删除，

待其数据审核、确认后，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起执行。

首都体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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